电焊工安全技术操作规程

1． 作业前，应按规定穿戴好防护用品；女工要戴女工帽长发不准外露，禁止穿化纤质服装。

2． 电焊钳和把线，必须绝缘良好，连接牢固；把线长度为20-30m，如需接长时，接头不得超过两个，以防电阻过大发热而引起火灾。

3． 一次线不宜过长，应不小于3m，从架线杆到电焊机一段应加以保护；二次线螺丝要紧牢固并有空载降压保护器或触电保护器。

4． 推拉电源开关时，应站在侧面，以防电弧火花灼伤。一只手推拉开关，另一只手不准放在任何导体上。

5． 安装检修焊机或更换保险丝、电源的拆装等，应由电工进行，焊工不得擅自乱动。

6． 电焊机应搭设良好的防雨棚，经常移动的电焊机须设良好的防雨罩，并须挂设明显的“有电危险”标志。

7． 电焊机送电前，应先检查焊机的外壳接地保护等部位，必须保持良好有效；几台焊机的接地保护线不得串联。

8． 手把线为零线过道时，应穿铁管埋设或架空以防碾压磨损。

9． 严禁利用厂房的金属结构、管道、轨道及其它金属物代替焊接零线，零线必须直接紧固地接到焊件上，严禁借路。

10． 高处作业时，焊工不准手持焊把脚登梯子焊接；焊条应装入焊条桶或工具袋内，焊条头要妥善处理，不准随意投扔。

11． 电焊把线与零线不准搭在氧气瓶和起重机钢丝绳等附件上。

12． 焊工必须经过专门安全技术和防火知识培训，考试合格，取得特种作业证后，方可独立操作。

13． 遇六级以上大风天时，应停止高处作业，雷雨、雪天应停止露天焊接作业。

14． 严禁在带压力的容器或管道上施焊，在焊接储存过易燃、易爆、有毒物品的容器或管道前，必须清理干净，将所有孔盖打开。

15． 施焊场地周围应清除易燃、易爆物品或进行覆盖、隔离。

16． 工作结束，应切断电焊机电源，并检查操作地点，确认无起火危险后，方可离开。
